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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7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刊登《安徽

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梦园路

７

号公司会议室

３

、表决方式：现场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中胜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８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６４

，

７８０

，

４６８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４８．３８％

。 出席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４

，

７８０

，

４６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四、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黄艳 王文辉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８

证券简称：

＊ＳＴ

金顶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５８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联系电话变更的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进行了通讯线

路改造，原办公电话发生变更，公司将启用新的联系电话，现公告如下：

公司总机：

０８３３－２２１８１８５

公司传真：

０８３３－２２１８４４４

董事会秘书电话：

０８３３－２２１８１２３

投资者咨询电话：

０８３３－２２１８５５５ ０８３３－２２１８１１７

证券事务传真：

０８３３－２２１８１１８

上述电话及传真将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起正式启用， 原公司电话及传真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起停止使用。 公司地址、网站、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５８

股票简称：电子城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

公告形式发出。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

人，代表股份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５８０

，

０９７

，

４０２

股的

６９．９９％

。 董事长王岩先生主持会议，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公司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公司聘请北京市纪凯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韩映辉、曹德立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了律师见证书：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备查文件：

１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纪凯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律师见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限售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出具的 《关于核准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４３

号）核准，霞客环保向

３

个投资

者———陈建忠、赵方平、江阴中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３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

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４

号）核准，霞客环保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总股本

２０１

，

０８８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售

２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新股，陈建忠、赵方平和江

阴中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全额认购了配售股份。 该次配股完成后，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限售

股份数增至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截止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３９

，

９４２

，

４１０

股。

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江阴中基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自收购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所持公司股

份。 中基矿业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其配股限售股份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予以解除限

售。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霞客环保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４．５％

；

３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人数为

２

户，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

股

）

备注

１

陈建忠

２４

，

４４５

，

８２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陈建忠为公司董事长

，

其所持限售股份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

根据相关法规

，

按其持股总数的

２５％

计算其每年可转让

股份的法定额度

，

其余

７５％

为

“

高管股份

”

予以锁定

。

２

赵方平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赵方平所持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

情况

。

合 计

３２

，

８４５

，

８２０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股东

名称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陈建忠

发行时所作承

诺

１

、

自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六月内不转让所认

购的新股

。

２

、

放弃同业竞争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

东已履行了相关承诺

，

不存

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公

司也未为其提供担保

。

赵方平

发行时所作承

诺

自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结束

之日起三十六月内不转让所认购

的新股

。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１

、霞客环保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

２

、霞客环保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承诺；

３

、霞客环保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解禁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２

股票简称：皖通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３９

债券简称：

０９

皖通债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

５２０

号本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６５８

，

６１０

，

０００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总数为

１

，

６５８

，

６１０

，

０００

股。出席及委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登记表决的股东代

表和股东代理人共有

６

名，代表股份总数

１

，

１０２

，

４０５

，

７８９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４６％

，详情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名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５

名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

，

１０２

，

４０５

，

７８９

股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８７３

，

３３３

，

１７１

股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２９

，

０７２

，

６１８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６．４６％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２．６５％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３．８１％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周仁强先生主持。所有

议案均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全体董事均出席了会

议；本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全体监事均出席了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

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另外，公司律师

和会计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选举崔云飞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任期自获选之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６

日，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２

、批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

号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投票总数

１

、

１

，

１２５

，

２９６

，

７９６

内资股

：

８７３

，

３３３

，

１７１

外资股

：

２５１

，

９６３

，

６２５

１００％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０

０％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０

０％ １

，

１２５

，

２９６

，

７９６

２

、

１

，

１２５

，

２９６

，

７９６

内资股

：

８７３

，

３３３

，

１７１

外资股

：

２５１

，

９６３

，

６２５

１００％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０

０％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０

０％ １

，

１２５

，

２９６

，

７９６

议案一已获超过一半票数赞成，获正式通过为普通决议案；议案

二已获超过三分之二票数赞成，获正式通过为特别决议案。

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之情况。

上述议案之详情可参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和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关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宋小林律师和张行春律师

出席会议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的意见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其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５

证券简称：芜湖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０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在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朱家桥外贸码头公司

Ａ

楼三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采取现

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５

人，代表

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７．５８％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孔祥喜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北

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提案审议的情况

经大会审议并表决，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

＜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股东回报规划

＞

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三）审议通过《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２

、利率及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３

、向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４

、品种及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５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６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７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８

、拟上市的交易所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９

、担保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１０

、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

司债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２

，

９４１

，

２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有关事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１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８

月

２１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

知和审议事项及增加临时提案暨本次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九点。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业园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研发办公

楼五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卫东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２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６２．８７％

。

公司董事长施卫东先生主持会议，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及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制定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施歌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实施日用玻璃深加工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家军先生、何晓女士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临时提案的

股东资格、程序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１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存放账户并签

定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目前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

２８．８０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６３

，

３６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４

，

５９６．９１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５８

，

７６３．０９

万元，超过募投项目计划投资额

２６

，

５１２

万元的部分为

３２

，

２５１．０９

万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已出具了天职皖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１４７

号

《验资报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１１０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阳支行、 徽商银行蚌埠淮上支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徽州大道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西路支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相关协

议，具体如下：

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３４００１７３７５０８０５３００５２７７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已在徽商银行蚌埠分行淮上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１２８２５０１０２１０００３５６６２８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

３．５

万吨高档玻璃器皿生产线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徽州大道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７３５０１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２６１１７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西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５５１９０３４１８４１０２０２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本次募集资金存放账户变更情况

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方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部分存放专用账户的议案》，公司拟将原存放于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肥西路支行用于公司超募资金项目专户中的

２０００

万元， 转存于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徽州大道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７３５０１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２６１１７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专

户余额为

３１

，

４３４

，

４９１．７７

元（不含定期存款伍仟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于近日与平安证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徽州大道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本次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未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量，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专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出具了《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

核查意见》。

二、协议相关条款

１

、公司与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

、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上述银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平安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３

、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徐圣能、江成祺可以随时到上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上述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述银行查询公司

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平安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上述银行查询公司专户

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４

、上述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平安证券。 上述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５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

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上述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６

、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上述银行，同时按要求向公司、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７

、上述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平安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８

、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７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３６９

号

１

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共计

２４４

名，代表股份总数

３３８９３５６１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７１％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共

５

名，代表股份总数

２２８７８４３３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０３％

；参加网络投票股东共

２３９

名，代表股份总数

１１０１５１２８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６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建刚先生主持并担任会议主席。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经逐项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

序号 议案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关于公司符

合重大资产出

售

、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基本

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５９８８０７ ９５．２１％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１９９４３９ １．７９％

是

２

《

关 于 本 次 重

大资产重组符

合

＜

关 于 规 范

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 规 定

＞

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

》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３

《

关 于 本 次 重

大资产重组构

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

》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

《

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

、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具体方案

的议案

》

４．０１

资产出售

１０４６８７５７ ９４．０４％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３２９４８９ ２．９６％

是

４．０２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

１０４６８７５７ ９４．０４％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３２９４８９ ２．９６％

是

４．０３

发行种类和面

值

１０４６８７５７ ９４．０４％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３２９４８９ ２．９６％

是

４．０４

发行方式及发

行对象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０５

发行价格及定

价方式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０６

发行数量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０７

上市地点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０８

锁定期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０９

滚存未分配利

润安排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１０

期间损益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１１

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决

议有效期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１２

配套融资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１３

发行种类和面

值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１４

发行方式及发

行对象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１５

发行价格及定

价方式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１６

配套融资金额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１７

发行数量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１８

上市地点

１０３２６７０７ ９２．７６％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７１５３９ ４．２４％

是

４．１９

锁定期

１０３２６７０７ ９２．７６％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７１５３９ ４．２４％

是

４．２０

滚存未分配利

润安排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２１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４．２２

本次发行股份

配套融资决议

的有效期限

１０３２９１０７ ９２．７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４６９１３９ ４．２２％

是

５

《

关于

＜

浙江刚

泰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

售

、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

书

（

草案

）

＞

及

其摘要的议

案

》

１０２７２６８４ ９２．２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５２５５６２ ４．７２％

是

６

《

关 于 签 署 附

生效条 件 的

＜

资 产 出 售 协

议

＞

及 其 补 充

协议

、

＜

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 议

＞

及

其补充协议的

议案

》

１０２３７６８４ ９１．９６％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５６０５６２ ５．０４％

是

７

《

关于签署

＜

关

于业绩补偿的

协议

＞

的议案

》

１０２４１２８４ ９１．９９％ ３４４３２９ ３．０９％ ５４６９６２ ４．９２％

是

８

《

关于同意收

购人刚泰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

人免于发出要

约的议案

》

１０２５１２８４ ９２．０８％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５４６９６２ ４．９２％

是

９

《

关于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宜的议

案

》

１０２８５２８４ ９２．３９％ ３３４３２９ ３．００％ ５１２９６２ ４．６１％

是

１０

《

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

案

》

３２９９６２７０ ９７．３５％ ３３６７２９ ０．９９％ ５６０５６２ １．６６％

是

１１

《

关于选举监

事会成员的议

案

》

得选票数 得票比例 是否当选

１１．０１

监事候选人

：

储荣昌

２４２１６５３７ ７１．４５％

是

１１．０２

监事候选人

：

朱跃平

２４１８９３２７ ７１．３７％

是

注：

１

、上述第

１－９

项提案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２

、上述第

１－９

项提案，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不包括回避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方得通过；第

１０

项提案，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方得通过。

３

、第

１１

项提案涉及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监事。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主要法律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７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６

号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会的监事

３

名，实际到会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由于吴鹏先生已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 何庭刚先生已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另外， 储荣昌先生及朱跃平先生已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成功当选为公司监

事，并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陆伟华女士组成公司监事会。

现公司监事会三位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储荣昌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决议。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